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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章 规划总则

第1条 规划目的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关于加强城市内涝治理、打造韧性城市相关文件要求，全面建成与南京城市功能定位相匹配的现代化排水防涝工程体系，指导全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、管理，保障城市安全稳定运行与可持续发展，依据《南京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、《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城市排水防涝综合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建函城〔2023〕490号）等，开展《南京市城市排水（雨水）防涝综合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编制。
第2条 规划范围

规划范围为南京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1个中心城区（江南主城、江北新主城）、3个副城（六合副城、溧水副城、高淳副城）、9个新城（禄口新城、柘塘新城、龙潭新城、龙袍新城、桥林新城、板桥新城、滨江新城、汤山新城、淳化新城），总面积1432km²。研究范围结合雨水汇水范围适当扩大，总面积2124km²，分为33个排涝片。
第3条 规划期限

规划基准年为2023年，规划期限为2024-2035年。其中近期至2030年，远期至2035年。

第4条 规划原则

1、统筹规划、综合治涝

衔接国土空间、防洪、海绵城市、水环境等规划，完善源头减排、排水管渠、排涝除险、应急管理等内涝防治系统；以排水防涝为核心，统筹防洪、水环境治理、水生态修复等。

2、因地制宜、精准施策

摸清各排涝片地形地势、河湖水系、城市建设现状与特性，科学评估河道、泵站、管网能力，利用数学模型分析评估易涝风险程度和分布；通过排涝布局和防涝方式优化、排水防涝设施能力增强、调蓄功能挖潜提升以及运行管理能力提高等措施，精准施策，达到规划内涝防治标准。

3、近远结合、突出重点

合理安排项目建设时序，近期以易涝积水点、易涝风险区整治为重点，优先研究实施对排涝布局有重大影响的泵站、排涝通道等片区骨干工程；统筹实施防洪、内涝防治、水环境治理等工程，并与新区开发、城市更新、道路建设改造等项目做好衔接。
4、建管并举、韧性提升

保护现状河湖水域，严格执行水面率控制，强化河湖、泵站、雨水管渠等设施运行维护，精准调度城市河湖、排涝泵站运行水位，提升排涝设施运行效率；完善城市排水防涝智慧监测、水务设施综合调度方案，加强重要保障对象防护，提升应急排涝能力，增强城市防涝韧性。

第2章 规划目标和标准

第5条 规划目标

2030年：基本建成“源头减排、管网排放、蓄排并举、超标应急”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，有效应对城市内涝防治标准内的降雨，建成区雨停后能够及时排干积水，易涝积水点动态清零，易涝风险区明显减少。在超出城市内涝防治标准的降雨条件下，城市生命线工程等重要市政基础设施功能不丧失，基本保障城市安全运行。

2035年：全面建成与南京城市功能定位相匹配的现代化排水防涝工程体系，实现“三十三片同治，高水低水分流，河湖泵管畅排，管理智慧高效”，主城、副城、新城防涝减灾能力全面提升，总体消除防治标准内的城市内涝现象，重要设施更加韧性安全，为南京“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样板”提供防涝安全保障。
第6条 规划标准
1、雨水径流控制标准

综合采取“渗、滞、蓄、净、用、排”等措施，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小于75%，2035年，全市城市建成区80%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要求。
2、雨水管渠规划设计标准

规划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中心城区3-5年，中心城区重要地区5-10年，六合副城、桥林新城3-5年，其他副城、新城2-3年，易涝积水点、易涝风险区雨水管道整治应取标准上限；地下通道和下沉广场等30-50年。雨水泵站规划设计标准参照雨水管渠设计标准，结合竖向高程、调蓄设施规模等综合确定，并通过规划内涝防治标准校核。
3、河道、排涝泵站设计标准

河道按是否有防洪要求分成外河和内河，外河指连通长江、秦淮河、滁河等河道，承担防洪任务的河道，其设计标准由城市防洪规划确定；内河指位于防洪圈内部，没有防洪要求，主要收集和排泄城市内部降雨产生的涝水，通过泵站提升后抽排至外河或长江，内河、排涝泵站规划设计重现期20年。
4、城市内涝防治标准

规划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中心城区50-100年（中心城区的重要地区达到100年），六合副城、桥林新城50年，其他副城及新城30年。
5、城市防洪标准

规划防洪标准中心城区100-200年一遇，副城50-100年一遇，新城50年一遇。
规划山洪防治标准中心城区20-50年一遇，副城、新城20年一遇。
第3章 规划方案
第7条 总体策略
1、分区分策

针对南京市低山、丘陵岗地、平原圩区交错分布的地形特点，基于现状排水设施能力、内涝风险、建成区开发程度等，规划以33个排涝片为研究单元，通过排水分区划定、排涝布局和排涝方式优化、设施能力提升等，系统治理、精准施策，实现“一片一策”。

2、蓄排协同

落实韧性城市、海绵城市建设要求，推进源头减排、雨水调蓄等设施建设；强化河湖水域保护，优化调度，挖潜河湖调蓄空间，提升区域蓄排能力，实现蓄排协同。

3、系统最优

提升排水防涝工程体系的系统性，增强源头减排设施、雨水管渠、泵站、河湖等多级雨水系统的能力匹配度，打通系统瓶颈，提高排水效率，实现系统效能最优。
4、建管并重

工程措施、非工程措施相结合，在推进排水设施建设的同时，做好设施运维管护和监管，严格水面率控制，精准调度河湖水位，保证排水能力的正常发挥；加强重要保障对象防护，落实超标降雨应急措施，提升城市防涝韧性。

第8条 规划总体布局
1、排涝总体架构

排水防涝设施由内河、外河、泵站、雨水管渠等构成，结合地形地势、外河水位等，按照“高水高排、低水低排”的原则，自排区雨水通过雨水管渠排入外河、长江，机排区雨水通过雨水管渠排入内河，经排涝泵站抽排至外河及长江。

南京市总体形成“按圈防洪、分区排涝”的防洪排涝格局。以防洪圈为基础划分排涝片，在排涝片范围内结合主要河湖汇水范围、防涝方式、设施布局等进一步划分排水分区。防涝方式有自排、机排、自排机排相结合3类。
2、排涝片与排水分区划分
排涝片划分以防洪圈为基础，考虑防洪圈内部地形地势、支流河道、城市用地布局、排水设施分布等，规划区共划分为33个排涝片，在排涝片范围内进一步细化划分排水分区，共划分173个排水分区。
3、防涝方式

按照“高水高排、低水低排”的原则，规划区自排区占比52.7%，机排区面积占比47.3%。
第9条 排涝片规划
规划范围内规划河道730条，总长1631.7km，其中新开河道231条（段），长度355.7km，拓浚整治河道175条（段），长度299.7 km，规划水面率达4.8%；规划排涝泵站340座，总规模3791.91m3/s，排涝模数为5.09m³/（s·km²），其中保留210座、扩建106座、新建24座；规划雨水泵站70座，总规模328.82m3/s，其中保留51座、扩建13座、新建6座；规划雨水管道总长7422.0km，其中保留5068.6km、新建1801.1km、改造552.3km；规划涝水行泄通道163条，总长度296.88km；规划雨水调蓄设施447座，总调蓄容积902.9万m3；整治易涝积水点81个，整治易涝风险区面积31.25km2。
第10条 韧性提升规划
1、重要保障对象防护策略

提出涵盖重大交通基础设施、重大市政基础设施、重点民生保障设施、特殊高危单元4大类、15小类的重要保障对象分类体系，规划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采用100年。规划构建“上（标准）、中（系统）、下（协同）”三位一体的防涝安全综合防控体系，完善“管控-防挡-预警-强排-救灾”全链条措施，针对新建、既有重要保障对象，分类制定差异化管控策略，达到安全设防要求。
2、超标降雨应急策略

加强应急管理。夯实应急指挥体系，及时修订完善应急预案，提升应急物资储备水平，加强抢险队伍建设，全面提升城市应对超标降雨的响应速度与处置效能。

提升应急排涝能力。规划各区按应急排涝能力不低于100m3/（h·km2）、易涝风险区不低于150 m3/（h·km2）配置应急排涝泵车、水泵等应急移动排涝装备。
第4章 建设任务
第11条 总体建设任务
城市排水防涝建设任务主要包括防洪工程、河道工程、泵站工程、管道工程、雨水调蓄设施工程、源头减排工程、涝水行泄通道工程、应急排涝装备采购、信息化建设等。规划新开、整治防洪河道15.96km，加固堤防27.57km，新建防洪闸站1座，新建小水库17座；新开排涝河道355.7km、拓浚整治299.7km；新建、扩建、维修改造泵站200座，新增排涝能力1231.5 m³/s；新建雨水管道1801.1km，改造雨水管道552.3km；新建雨水调蓄设施447座，调蓄规模902.9万m³；新建下沉式广场、下凹式绿地、透水铺装等源头减排设施；新增涝水行泄通道163条，总长296.88km；采购应急排涝装备以及信息化建设等。

第12条 近期建设计划
规划新开、整治防洪河道15.96km，加固堤防27.57km，新建防洪闸站1座，新建小水库17座；新开排涝河道120.45km、拓浚整治150.75km；新建泵站18座，扩建泵站49座，拆建及维修改造泵站57座，增加排涝能力487.7m³/s；新建雨水管道650.4km、改造雨水管道112.6km；建设源头减排设施项目18处；新建改造雨水调蓄设施14座，调蓄规模51.62万m³；新建涝水行泄通道33条，长度55.05km；采购应急排涝装备泵车29台；智慧水务建设等。规划近期建设项目121个，总投资171亿元。
第5章 保障措施
第13条 组织保障
市人民政府、江北新区管委会、各区人民政府是市、区排水防涝工作责任主体。完善排水防涝建设管理机制，市水务局牵头组织、协调、指导推进排水防涝工作，强化对跨部门、跨区域的排水防涝相关规划、建设、管理等工作的统筹协调；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城乡建设委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规划资源局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财政局等部门按照职能各司其职，地铁、城建、交通、水务等集团负责所承担的排水防涝建设和管理工作，确保全市排水防涝工作高效运行。
第14条 用地、资金保障
将规划河道、泵站、雨水管渠等规划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，保证规划工程的实施。加大城市内涝治理财政资金投入，统筹城市建设维护资金、城市防洪经费等相关资金，积极争取中央、省级资金支持，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性资金，支持重大排水防涝工程项目。

附图：
附图1  南京市城市排涝片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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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2  南京市城市排水分区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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